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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说明 

 

一、本次项目评价背景 

为拓展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范围，加大对国家和省重点项目支持力度，

加快地方政府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根据《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

行使用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161 号）等有关规定，安徽省财政厅就做好

2023 年 1 月份安徽省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前期准备工作下发了通知，要求地方政府就

非标专项债项目尽快提供发行申报材料，其中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财务评

估报告。 

 

二、项目概况及投融资计划 

（一）项目背景 

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0 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的通知》皖

农建〔2019〕154 号文，2021-2022 年滁州市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分配数量为安徽省

第一。但经过统计，全市现有耕地面积 1000 万亩，十二五以来共建设“高标准农田”

450 万亩，占现有耕地不到 50%；根据最新调查数据，滁州市已建成的 450 万高标准

由于投入标准低，约有 40%的现有高标准农田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仍需安排进一步提

升改造。由此滁州市政府考虑在未来三年，在省农业农村厅下达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指标的基础上，结合滁州市本级及各县区实际情况，扩大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

提高高标准农田亩均建设资金投入，以确保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质量及满足滁州市全

域农业发展需要。2020 年 7 月 14 日，来安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滁州市来

安县乡村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来安发改审批〔2020〕414

号）文件，同意本项目的建设。 

（二）项目概况 

1、本项目名称为：滁州市来安县乡村振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2、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规划建设总面积 21 万亩，建设地点主要包括来

安县来安县半塔镇、水口镇、汊河镇、独山镇、杨郢乡、新安镇、舜山镇、三城镇、

施官镇、雷官镇、张山镇、大英镇。建设内容包括土地平整及改良 11.6 万亩，衬砌、

疏浚渠道 390km，渠系配套建筑物 21120 套（其中节制闸 4500 个，涵管配套 10500

个，农桥 120 座，放水口 6000 个），硬化及生产道路 350km（砂石路 100000 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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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土路 120000 米，水泥路 130000 米），小型泵站 110 座，农田林网 27000 米，塘坝

55 座，农田输配电 6公里，耕地质量检测等，具体情况如下： 

高标准农田经济技术指标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规模 

1 田间工程 亩 210000 

1.1 土地平整及改良 亩 116000 

1.2 硬化衬砌渠道 米 210000 

1.3 排水沟及疏浚渠道 米 180000 

1.4 节制闸 个 4500 

1.5 Φ800 过路涵 个 2800 

1.6 Φ600 过路涵 个 3500 

1.7 Φ400 过路涵 个 4200 

1.8 农桥 座 120 

1.9 放水口 个 6000 

2 3.5 米宽砂石路 m 100000 

2.1 3 米宽机耕土路 m 120000 

2.2 4m 宽水泥路 米 130000 

2.3 小型泵站 座 110 

2.4 清淤塘坝 口 55 

2.5 农田输配电 米 60000 

2.6 农田林网 米 27000 

2.7 耕地质量检测 项 1 

3、项目建设期：本项目建设期约 4年，2021 年 10 月各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2025

年 11 月竣工结束，2025 年 12 月正式投入使用。 

4、项目现状：目前已经完成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及批复、项目规划选址

意见、环评批复等前期工作。 

（三）投资估算 

根据全椒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滁州市来安县乡村振兴（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来安发改审批〔2020〕414 号）、《关于滁州市来安县乡村振

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来发改审批（2020）419 号）

和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建设投资费用合计为 62,836.87 万元，其中

工程费用 49,123.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130.89 万元、预备费 5,543.33 万

元（注：不包含利息费用）。 

本项目拟采用债券融资方式进行。根据测算，预计建设期利息为 2,015.65 万元。

则本项目总投资为 62,836.87 万元。具体的项目投资概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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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建筑工程费 其他费用 合计 

1 工程费用 49,123.00 
 

49,123.00 

1.1 土地平整及改良 9,280.00 
 

9,280.00 

1.2 硬化衬砌渠道 5,250.00 
 

5,250.00 

1.3 排水沟及疏浚渠道 1,800.00 
 

1,800.00 

1.4 节制闸 4,950.00 
 

4,950.00 

1.5 Φ800 过路涵 3,360.00 
 

3,360.00 

1.6 Φ600 过路涵 3,500.00 
 

3,500.00 

1.7 Φ400 过路涵 3,360.00 
 

3,360.00 

1.8 农桥 1,680.00 
 

1,680.00 

1.9 放水口 480.00 
 

480.00 

1.10 3.5 米宽砂石路 1,950.00 
 

1,950.00 

1.11 3 米宽机耕土路 2,160.00 
 

2,160.00 

1.12 4m 宽水泥路 8,060.00 
 

8,060.00 

1.13 小型泵站 2,420.00 
 

2,420.00 

1.14 清淤塘坝 440.00 
 

440.00 

1.15 农田输配电 90.00 
 

90.00 

1.16 农田林网 243.00 
 

243.00 

1.17 耕地质量检测 100.00 
 

100.00 

2 固定资产其他费用 
 

6,130.89 6,130.89 

2.1 环境影响咨询费 
 

15.00 15.00 

2.2 可行性研究费 
 

20.00 20.00 

2.3 建设单位管理费 
 

1,473.69 1,473.69 

2.4 工程设计费 
 

736.85 736.85 

2.5 工程勘察费 
 

79.40 79.40 

2.6 招投标代理费 
 

94.93 94.93 

2.7 工程保险费 
 

2,456.15 2,456.15 

2.8 工程检测费 
 

245.62 245.62 

2.9 工程监理费 
 

982.46 982.46 

2.10 施工图审查费 
 

26.80 26.80 

3 预备费 
 

5,543.33 5,543.33 

3.1 基本预备费 
 

 5,543.33   5,543.33  

4 建设期财务费用 
 

 2,015.65   2,015.65  

5 发行费用  24.00 24.00 

6 总投资 49,123.00  
 

13,713.87  
 62,836.87  

综上，包含上述建设期利息的总投资额为 62,836.87 万元。 

（四）资金来源 

项目资金来源为资本金和债券融资。项目资本金为 32,836.87 万元，占总投资

的 52.26%，该部分资金由建设单位自筹，根据工程建设情况，预计于 2022 年至 2025

年分别到位；债务资金 30,000.00 万元，占总投资 47.74%。 

（五）资金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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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的工程进度计划，2021 年 11 至 12 月已使用资金 9,500.00 万元，2022

年已使用资金 6,600.00 万元，2023 年已使用资金 17,000.00 万元，2024 年已使用

资金 13,000.00 万元，2025 年使用资金 14,721.22 万元。具体的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项目 
资金分年使用计划 

建设投资 债券利息 合计 

2021 年 10-12 月  9,500.00    9,500.00  

2022 年  6,600.00   29.60   6,629.60  

2023 年  17,000.00   257.96   17,257.96  

2024 年  13,000.00   728.72   13,728.72  

2025 年  14,719.87   1,000.72   15,720.59  

合计  60,819.87   2,017.00   62,836.87  

（六）项目债券融资计划及自有资金投入计划 

根据本项目的工程进度，2022 年已融资 2,000.00 万元，2023 年已融资 9,000.00

万元，2024 年已融资 5,400.00 万元（其中已参与 2024 年 2月专项债券发行 3,400.00

万元，2024 年 12 月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开展专项债券资金用途调整工作的通知，安排

该项目 2,000.00 万元，系鸠江区 2024 年城中村改造项目 2,000.00 万元并入本项目

使用），2025 年拟融资 13,600.00 万元，其中本次拟融资 3,500.00 万元，用于支付

工程进度款及各类费用。项目分年度融资计划及市财政统筹资金情况如下表所示：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项目 
资金筹措 

自有资金 占投资比重 发债资金 占投资比重 合计 

2021 年 10-12 月  9,500.00  100.00%  0.00%  9,500.00  

2022 年  4,629.60  69.83%  2,000.00  30.17%  6,629.60  

2023 年  8,257.96  47.85%  9,000.00  52.15%  17,257.96  

2024 年  8,328.72  60.67%  5,400.00  39.33%  13,728.72  

2025 年  2,120.59  13.49%  13,600.00  86.51%  15,720.59  

合计  32,836.87  52.26%  30,000.00  47.74%  62,836.87  

（七）债券还本付息计划 

本项目计划通过债券融资 30,000.00 万元，根据工程项目的进度情况，按 4 期

进行，2022 年已融资 2,000.00 万元，2023 年已融资 9,000.00 万元，2024 年已融资

5,400.00 万元（其中已参与 2024 年 2 月专项债券发行 3,400.00 万元，2024 年 12

月根据省财政厅关于开展专项债券资金用途调整工作的通知，安排该项目 2,000.00

万元，系鸠江区 2024 年城中村改造项目 2,000.00 万元并入本项目使用），2025 年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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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 13,600.00 万元，其中本次拟融资 3,500.00 万元。根据本次项目的具体情况，

本项目债券的期限按照 10 年、利率参照近期类似地方政府债券的利率，已成功发行

专项债券按照实际发行利率计息，未发行债券的利息按照 4.00%进行测算，每半年付

息一次，到期还本。建设期及经营期的利息金额总计 10,683.42 万元，还本付息总

额为 40,683.42 万元，具体的债券还本付息情况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年度 

期初债券

余额 

本期增加

专项债券 
本期还本 

期末债券

余额 
利率 利息支出 

2022 年 - 2,000.00  2,000.00 2.96%  29.60  

2023 年 2,000.00 9,000.00  11,000.00 2.96&3.00%&2.97%&2.81%&  257.96  

2024 年 11,000.00 5,400.00  16,400.00 2.96&3.00%&2.97%&2.81%&&2.53%&2.31%  728.72  

2025 年 16,400.00 13,600.00  30,000.00 2.96&3.00%&2.97%&2.81%&&2.53%&2.31%&4.00%  1,000.72  

2026 年 30,000.00   30,000.00 2.96&3.00%&2.97%&2.81%&&2.53%&2.31%&4.00%  1,000.72  

2027 年 30,000.00   30,000.00 2.96&3.00%&2.97%&2.81%&&2.53%&2.31%&4.00%  1,000.72  

2028 年 30,000.00   30,000.00 2.96&3.00%&2.97%&2.81%&&2.53%&2.31%&4.00%  1,000.72  

2029 年 30,000.00   30,000.00 2.96&3.00%&2.97%&2.81%&&2.53%&2.31%&4.00%  1,000.72  

2030 年 30,000.00   30,000.00 2.96&3.00%&2.97%&2.81%&&2.53%&2.31%&4.00%  1,000.72  

2031 年 30,000.00   30,000.00 2.96&3.00%&2.97%&2.81%&&2.53%&2.31%&4.00%  1,000.72  

2032 年 30,000.00  2,000.00 28,000.00 2.96&3.00%&2.97%&2.81%&&2.53%&2.31%&4.00%  971.12  

2033 年 28,000.00  9,000.00 19,000.00 3.00%&2.97%&2.81%&&2.53%&2.31%&4.00%  808.87  

2034 年 19,000.00  5,400.00 13,600.00 2.53%&2.31%&4.00%  610.11  

2035 年 13,600.00  13,600.00  4.00%  272.00  

合计  30,000.00 30,000.00     10,683.42  

三、评价内容 

2017 年财政部公布财预[2017]89 号《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在法定专项债务限额内，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积极探索在有一定

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根据《通知》要求，我们对项目如下内容进行评价： 

（一）项目收益与支出预测评价 

本项目未来产生的净收益用于偿还本次专项债券本息。关于收入、支出预测数

据及评价如下： 

1、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1）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即收益预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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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无重大变；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5）发行人预测的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7）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为

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是在

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支出及现金流入预测编制基础的

规定进行了列报。 

2、收入预测评价 

（1）收入预测分类 

项目收入包含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收入、水泵出租收入。具体如下： 

1）补充耕地指标交易收入：耕地指标交易收入=出售亩数*（基准价+产能价） 

租赁面积：本项目建设高标准农田面积 21 万亩，考虑以下三个因素后综合确定

本项目的新增耕地面积占项目总建设规模比例为 1.3%：①滁州市农业农村局、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规范高标准农田建设中新增耕地项目实施管理工作的意见》规

定原则上单高标准农田项目的新增耕地率应达到项目总建设规模的 1%至 3%；②相邻

省份江西省农业农村厅、江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标准农田新耕地有

关工作的通知》（赣农字〔2019〕24 号）规定高标准农田项目设计新增耕地率不低于

1.50%；③本项目规划的实际情况；经测算，本项目实施后可新增耕地面积(水

田)=210,000 亩×1.3%=2,730.00 亩，形成 2,730.00 亩补充耕地指标用于交易。。 

租赁单价：根据《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保障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落实耕

地占补平衡的通知》（皖自然资〔2020〕46 号），公益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购买补充

耕地指标价格，水田基准价为 12 万元/亩，产能价每亩每百公斤 1.20 万元。根据可

研报告，来安县属于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项目区为“一稻—麦”，预计全年稻麦

产量合计 900 公斤/亩，其中水稻产量 530 公斤/亩，小麦产量再 370 公斤/亩，据此

可计算本项目补充耕地指标产能价为=1.20/亩/百公斤×9百公斤/亩=10.8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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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债券存续期内，补充耕地占补指标交易收入合计为 62,244.00 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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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份/项目 交易亩数（亩） 基准价（万元/亩） 产能价（万元/亩） 收入（万元) 

2026 年 273.00  12.00   10.80  6,224.40 

2027 年 273.00  12.00   10.80  6,224.40 

2028 年 273.00  12.00   10.80  6,224.40 

2029 年 273.00  12.00   10.80  6,224.40 

2030 年 273.00  12.00   10.80  6,224.40 

2031 年 273.00  12.00   10.80  6,224.40 

2032 年 273.00  12.00   10.80  6,224.40 

2033 年 273.00  12.00   10.80  6,224.40 

2034 年 273.00  12.00   10.80  6,224.40 

2035 年 273.00 12.00 10.80 6,224.40 

合计 2,730.00     62,24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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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型泵站租赁收入：租赁收入=小型泵站个数*年租金。 

项目建设及改造小型泵站 25.00 座，可用于对当地种田大户、农业合作社等出

租，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经营期首期出租价格为 3.00 万元/年/座，以后每年租金按

照 3%增长率增长，经测算，在债券存续期内小型泵站租赁收入合计为 859.7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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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在项目存续期内总营业收入为 859.75 万元，具体收入预测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类别/年度 小型泵站租赁收入 合计 

2026 年 75.00 75.00 

2027 年 77.25 77.25 

2028 年 79.50 79.50 

2029 年 82.00 82.00 

2030 年 84.50 84.50 

2031 年 87.00 87.00 

2032 年 89.50 89.50 

2033 年 92.25 92.25 

2034 年 95.00 95.00 

2035 年 97.75 97.75 

合计 859.75 85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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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入预测数据评价 

通过查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相关收费文件，并依据上述文件制定的参考标

准、可研报告中确定的数量、单价等内容，重新进行测算。未发现该项预测收入的

依据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未发现预测收入的数据存在明显偏差；收入预测基于谨

慎性考虑出发，处于低位合理区间内。 

3、资金支出预测评价 

（1）项目投资支出评价 

根据全椒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滁州市来安县乡村振兴（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建议书的批复》（来安发改审批〔2020〕414 号）、《关于滁州市来安县乡村振

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来发改审批（2020）419 号）

和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该项目建设投资费用合计为 62,836.87 万元，其中

工程费用 49,123.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6,130.89 万元、预备费 5,543.33 万

元（注：不包含利息费用）。 

本项目拟采用债券融资方式进行。根据测算，预计建设期利息为 2,015.65 万元。

则本项目总投资为 62,836.87 万元。 

经检查有关批复、可研报告及文件等，总投资数据来源可靠，未发现明显不合

理之处。 

（2）项目成本预测及评价 

本项目成本包括经营成本、财务成本、折旧摊销和债券发行费用。 

1）经营成本的预测 

项目建成后，每年的经营成本主要包括工资福利费、燃料动力费、维修费等。 

工资福利费：本项目建设完成后，预计需要运营管理人员共计 8 人，根据当地

实际工资水平按照 4.8 万元/年/人测算，在整个债券存续期内发生的工资及福利费

合计 384.00 万元。 

维修费：该类费用根据目前所建设项目的规模、内容等情况，预计本项目建设

完成后，正常年份维修费用为 74.65 万元/年；在整个债券存续期内发生的维修费合

计 746.19 万元。 

其他管理费：该类费用主要包括差旅费、办公费、业务招待费、党建费用等费

用，该类费用根据目前所建设项目的规模、内容等情况，按照每年每人 1 万元进行

测算，在整个债券存续期内发生的其他运营成本合计 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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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方法，在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的经营成本合计为 1,230.19 万元，具体如

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项目 
工资及福利费 

维修费 
其他运营成

本 
合计 

人数 年薪（万元/人） 金额 

2026 年 8.00 4.80 38.40 74.65 10.00 123.02 

2027 年 8.00 4.80 38.40 74.65 10.00 123.02 

2028 年 8.00 4.80 38.40 74.65 10.00 123.02 

2029 年 8.00 4.80 38.40 74.65 10.00 123.02 

2030 年 8.00 4.80 38.40 74.65 10.00 123.02 

2031 年 8.00 4.80 38.40 74.65 10.00 123.02 

2032 年 8.00 4.80 38.40 74.65 10.00 123.02 

2033 年 8.00 4.80 38.40 74.65 10.00 123.02 

2034 年 8.00 4.80 38.40 74.65 10.00 123.02 

2035 年 8.00 4.80 38.40 74.62 10.00 123.02 

合计   384.00 746.19 100.00 1,230.19 

3）财务费用 

存续期内债券利息共 12,549.60 万元，其中：建设期利息 2,015.65 万元，运营

期利息 8,556.23 万元。 

4）折旧摊销：土地摊销年限为 40 年，机械设备折旧年限为 10 年，净残值率均

为 5%，经营期内，折旧摊销费金额合计为 14,923.80 万元。 

5）债券发行费用：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参照安徽省财政厅《关于 2020 年第一

批公开发行债券期限及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皖财债〔2020〕49 号之规定，按照融

资额的 0.80‰计算，本项目融资额为 30,000.00 万元，则债券发行费用为 30,000.00

万元×0.80‰= 24.00 万元。 

综上，本项目在存续期内项目成本总金额为 24,734.22 万元，其中：经营成本

1,230.19 万元，运营期财务成本 8,556.23 万元，发债费用 24.00 万元。 

4、项目损益预测 

根据上述，则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损益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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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损益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项

目 

项目营业

收入 

项目经营

成本 

债券发行

费用 
折旧摊销 利息费用 

项目净收

益 

项目息前

折旧摊销

净收益 

2022 年 - - 1.60 - - -1.60 -1.60 

2023 年 - - 7.20 - - -7.20 -7.20 

2024 年 - - 4.32 - - -4.32 -4.32 

2025 年 - - 10.88 - - -10.88 -10.88 

2026 年 6,299.40 123.02 - 1,492.38 1,000.72 3,683.28 6,176.38 

2027 年 6,301.65 123.02 - 1,492.38 1,000.72 3,685.53 6,178.63 

2028 年 6,303.90 123.02 - 1,492.38 1,000.72 3,687.78 6,180.88 

2029 年 6,306.40 123.02 - 1,492.38 1,000.72 3,690.28 6,183.38 

2030 年 6,308.90 123.02 - 1,492.38 1,000.72 3,692.78 6,185.88 

2031 年 6,311.40 123.02 - 1,492.38 1,000.72 3,695.28 6,188.38 

2032 年 6,313.90 123.02 - 1,492.38 971.12 3,727.38 6,190.88 

2033 年 6,316.65 123.02 - 1,492.38 808.87 3,892.38 6,193.63 

2034 年 6,319.40 123.02 - 1,492.38 610.11 4,093.89 6,196.38 

2035 年 6,322.15 123.02  1,492.38 272.00 4,434.75 6,199.13 

合计 63,103.75 1,230.19 24.00 14,923.80 8,666.42 38,259.34 61,849.56 

 

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息前折旧摊销前总收益为 61,849.56 万元，每年经营的息

前税后折旧摊销前净收益均大于应付利息，故不存在还息压力。 

（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评价 

根据前述测算的财务数据，对项目未来的现金流进行资金平衡测算，经测算项

目预计收入大于本次发行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能够达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1、项目平衡性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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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项

目 

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 
经营活动

净现金流

量净额 

投资活动净现金流量 
投资活动净

现金流量净

额 

筹资活动净现金流量 

筹资活动净

现金流量 

净现金流

量 

累计净现

金流量 

累计经营

期经营活

动净现金

流量 

累计还本

付息金额 

覆

盖

倍

数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现金流

入 

现金流出 现金流入 现金流出 

建设投资 
建设期利

息 

项目资本

金 
债券筹资 债券利息 债务本金 

2021 年 10 

-12 月 
     9,500.00   -     -9,500.00   9,500.00   -       9,500.00   -     -     -     -      

2022 年  -     1.60   -1.60   -     6,600.00   29.60   -6,629.60   4,629.60   2,000.00   -     -     6,629.60   -1.60   -1.60   -1.60   29.60  - 

2023 年  -     7.20   -7.20   -     17,000.00   264.89   -17,264.89   8,257.96   9,000.00   -     -     17,257.96   -7.20   -8.80   -8.80   257.96  - 

2024 年  -     4.80   -4.80   -     13,000.00   730.58   -13,730.58   8,328.72   5,400.00   -     -     13,728.72   -4.32   -13.12   -13.12   728.72  - 

2025 年  -     10.40   -10.40   -     14,721.22   990.58   -15,711.80   2,120.59   13,600.00   -     -     15,720.59   -10.88   -24.00   -24.00   1,000.72  - 

2026 年  6,299.40   123.02   6,176.38   -       -    
  

 1,000.72   -     -1,000.72   5,175.66   5,151.66   6,152.38   1,000.72  - 

2027 年  6,301.65   123.02   6,178.63   -       -    
  

 1,000.72   -     -1,000.72   5,177.91   10,329.57   12,331.01   1,000.72  - 

2028 年  6,303.90   123.02   6,180.88   -       -    
  

 1,000.72   -     -1,000.72   5,180.16   15,509.73   18,511.89   1,000.72  - 

2029 年  6,306.40   123.02   6,183.38   -       -    
  

 1,000.72   -     -1,000.72   5,182.66   20,692.39   24,695.27   1,000.72  - 

2030 年  6,308.90   123.02   6,185.88   -       -    
  

 1,000.72   -     -1,000.72   5,185.16   25,877.56   30,881.16   1,000.72  - 

2031 年  6,311.40   123.02   6,188.38   -       -    
  

 1,000.72   -     -1,000.72   5,187.66   31,065.22   37,069.54   1,000.72  - 

2032 年  6,313.90   123.02   6,190.88   -       -    
  

 971.12   2,000.00   -2,971.12   3,219.76   34,284.98   43,260.42   2,971.12  - 

2033 年  6,316.65   123.02   6,193.63   -       -    
  

 808.87   9,000.00   -9,808.87   -3,615.24   30,669.74   49,454.05   9,808.87  - 

2034 年  6,319.40   123.02   6,196.38   -       -    
  

 610.11   5,400.00   -6,010.11   186.27   30,856.01   55,650.43   6,010.11  - 

2035 年  6,322.15   123.02   6,199.13   -       
  

 272.00   13,600.00   -13,872.00   -7,672.87   23,183.14   61,849.56   13,872.00    

合计  63,103.75   1,254.19   61,849.56   -     60,821.22   2,015.65   -62,836.87   32,836.87   30,000.00   8,666.42   30,000.00   24,170.45   23,183.14   23,183.14   61,849.56   40,683.42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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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项目经营期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的现金预计总流入为 61,849.56 万元，债

券存续期内累计还本付息金额为 40,683.42 8 万元，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

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52，能够合理保障融资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

益与融资的自求平衡。 

2、项目平衡性评价 

根据《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以下简称“通知”）文件要求，专项债券需要在满足政府专项债务

限额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资金筹措的稳定性（持续稳定的净现金流）和充足性（完

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模）。 

（1）稳定性 

按照项目产生的所有筹资活动、投资活动、运营活动三种资金活动对资金流入

流出进行编制。现金流量表项目中的年度累计净现金流量大于 0 即表明年度不存在

资金缺口，资金能保障建设和还本付息需要。 

债券存续期内累计净现金流量 23,293.33 万元，故不存在资金缺口，能使用于

还本付息的资金稳定性得到充分保障。 

（2）充足性 

本息保障倍数能够进一步说明项目自身产生的资金流是否充足和保障程度大

小。 

根据项目未来数据的合理预测，在债券存续期间经营期内共产生可用于还本付

息金额的净经营性现金流入 61,849.56 万元，能够覆盖债券存续期内累计还本付息

金额为 40,571.88 万元，债务本息偿付保障倍数为 1.52 倍，用于还本付息资金的充

足性得到保障。 

（三）项目收益抗压能力测试 

鉴于项目收益预测依赖一定的假设条件，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

收益和现金流进行预测，未来实现情况存在不确定性，本着保守性原则，对项目收

益下行波动情况进行抗压测试，作为衡量项目收益满足本息偿付的可靠性指标。 

当收入下降 5%，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现金预计总流入为 58,757.08 万元，债券存续期内累计还本付息金额为

40,683.42 万元，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44。 

当收入下降 10%，相关测试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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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预计总流入为 55,664.60 万元，债券存续期内累计还本付息金额为

40,683.42 万元，专项债券对应的净现金流量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为 1.37。 

由以上分析可见，本项目具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具有较高的安全边际。 

 

四、总体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并根

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行的分析评价，认为该项目

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

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综上，我们认为，项目可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

筹措方案。 

 

 

五、使用限制 

1、本评价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

并非对预测数据承担保证责任。 

2、本评价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 

3、本评价报告只能由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报告使用者使用。评价报告的使用权

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本评价机构及执业注册会计师无关。 

 







 

 

 



 

 

       

 

 




